
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文件

办市场发 (2021) 195 号

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用好旅游服务质量

保证金政策进一步支持旅行社

恢复发展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(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行业

企业加大扶持力度的决策部署，做好"六稳"工作、落实"六保"

任务，用好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(以下简称"保证金" )政策，

进一步支持旅行社行业恢复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内容

(一)已按照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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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保证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 )) (文旅发电( 2020 J 

33 号)要求暂退 80%保证金的旅行社，补足保证金期限延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。

(二) 2020 年 2 月 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(含当日)期

间全国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、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

行社，提出暂退保证金申请的，暂退标准为应交纳数额的 80% ，

补足保证金期限为 2 022 年 12 月 31 日 。

(三)旅行社在享受暂退 80%保证金政策期内，又达到《旅

行社条例 》 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，可依法再降低 5 0%保证金。通

过银行担保及保险形式交纳的保证金、被法院冻结的保证金不在

暂退范围之内。

(四) 2021 年 10 月 19 日(含当日)以后取得旅行社业务

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应依法足额交纳保证金。

(五)开展保证金试点地区以保险交纳保证金的旅行社，投

保的保证金保证保险额度应与全额交纳保证金的数额一致;符合

依法降低 50%保证金的，可按照 50%保证金额度标准投保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完善工作台账，指导和督促相关

旅行社企业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及时完成保证金信息变更

和备案工作;要注意加强动态监管和信用监管，对未按要求足额

缴纳保证金的旅行社，以及政策期满后未按要求补足保证金的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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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社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已经开展保证金试点的地区要制订完

备的预案，精准做好政策衔接，确保保证金保障游客合法权益的

作用不能减弱。

各地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将保证金退还情况报送文化和

旅游部市场管理司。

特此通知。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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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1 年 10 月 19 日印发

初校: 刘冠楠 终校: 刘成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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